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签 订 合 作 谅 解 备 忘 录 

香 港 律 师 会 与 捷 克 律 师 会 

 

香 港 律 师 会 会 长 黄 嘉 纯 律 师 与 捷 克 律 师 会 会 长 Dr. Vladimir Jirousek 在 主 礼 嘉 

宾 香 港 特 别 行 政 区 财 政 司 司 长 曾 俊 华 的 见 证 下 签 订 合 作 谅 解 备 忘 录 。 

Dr. Jirousek 表 示 ： 「 对 香 港 律 师 会 及 捷 克 律 师 会 ， 这 是 一 个 重 要 的 里 程 碑 。 」 

黄 嘉 纯 会 长 说 ： 「 于 2007 年 10 月 ， 我 与 Dr. Jirousek 初 次 碰 面 ， 向 他 介 绍 了 香 

港 的 优 势 及 香 港 律 师 如 何 协 助 外 地 公 司 促 进 在 中 国 的 业 务 发 展 和 多 样 化 。 

我 们 确 信 捷 克 和 香 港 两 地 律 师 之 间 有 合 作 空 间 。 」 

捷 克 与 中 国 的 双 边 贸 易 于 2007 年 激 增 61.9% 。 香 港 广 泛 地 被 国 际 商 界 认 同 

是 进 入 中 国 市 场 平 台 的 首 选 。 香 港 律 师 会 相 信 香 港 律 师 与 捷 克 的 同 业 能 发 

挥 协 同 作 用 。 

这 份 合 作 谅 解 备 忘 录 将 促 进 捷 克 共 和 国 律 师 与 香 港 律 师 之 间 的 资 讯 交 流 ， 

两 地 律 师 于 共 同 的 平 台 上 ， 有 利 资 源 共 享 ， 以 达 致 专 业 互 利 的 关 系 。 

黄 嘉 纯 会 长 补 充 说 ： 「 香 港 律 师 在 处 理 香 港 与 中 国 商 人 的 事 务 上 拥 有 丰 富 

的 经 验 ， 而 捷 克 律 师 则 了 解 中 欧 国 家 的 商 业 实 况 ， 我 们 将 合 力 建 立 紧 密 的 

联 系 ， 以 促 进 两 地 商 业 贸 易 的 往 来 。 」 

如 有 查 询 ， 请 致 电 (852) 2846 0502 或 (852) 9495 8978 与 香 港 律 师 会 秘 书 长 何 志 

强 律 师 联 络 。 

 

 

 



 

补 充 资 料 

捷 克 律 师 会 成 立 于 1996 年 ， 是 捷 克 共 和 国 唯 一 的 律 师 专 业 团 体 。 捷 克 律 师 

会 现 有 大 约 8,000 名 律 师 。 于 捷 克 共 和 国 执 业 的 律 师 必 须 是 捷 克 律 师 会 会 

员 。 如 需 详 细 资 料 ， 可 浏 览 捷 克 律 师 会 网 页 www.cak.cz。 

香 港 律 师 会 于 1907 年 成 立 ， 现 超 过 6,500 名 律 师 会 员 ， 700 多 间 律 师 事 务 所 

提 供 不 同 范 畴 的 法 律 服 务 。 如 需 详 细 资 料 ， 可 浏 览 律 师 会 网 

页 www.hklawsoc.org.hk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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